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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湟中县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基本情况的阐述和基地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基地建设思路和目标、基地建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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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是青海省六大农作物中唯一的粮菜、饲料兼用作物，是浅、脑山地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很好的抗旱作物，马铃薯的生产与发展在湟中县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马铃薯种植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10万亩发展到目前的近15万亩，亩产由1200公斤发展到1800公斤。目前，随着马铃薯脱毒技术及栽培技术的不断发展、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的逐步推进，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呈进一步扩大趋势。湟中县委、县政府已把马铃薯作为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之一，20万亩马铃薯已被批准为全国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在今后几年中做大做强，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更大的作用。“十三五”期间湟中县马铃薯推广面积将扩大到20万亩，亩产按2000公斤计，预计年生产马铃薯可达到4亿公斤。而目前我县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品种单一，种类不多，优质、优价产品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一些大宗的质次价低的产品销售不畅，而农民仍然继续生产，造成产品“卖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从而影响产品的竞争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业长远发展不利。因此，大力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地方优良品种，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以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提高种植效益是我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之举。为尽快提高全县脱毒马铃薯种薯的覆盖率和供给能力，提高脱毒种薯的生产质量，以及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马铃薯种薯繁育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湟中县高寒地区马铃薯特色产品优势，利用冷凉型的气候条件，繁育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马铃薯品种，研究科学的贮藏技术，为马铃薯产业化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为农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多年来，县农技部门加强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建设，依托欧援青海省马铃薯发展、现代马铃薯产业发展、农业综合开发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马铃薯种薯扩繁补贴等项目的实施，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组建了县马铃薯研发基地，年建立马铃薯原原种、原种生产基地0.3万亩，脱毒种薯生产基地2.7万亩，已具备年生产脱毒苗100万株，微型薯150万粒，优质脱毒种薯6万吨的生产能力。

1  基地基本情况

   1.1生产条件

   基地地处中纬度内陆高原低山丘陵地带，位于省会西宁以南，平均海拔2600——2900米，距省会西宁35公里，交通便利、土地平坦、土壤肥沃。土壤类型主要是黑钙土、暗栗钙土，土壤团粒结构较好，保肥能力强，有机质含量丰富。物理性状好，适于耕作。经过多年农田整治和修复，耕地地势平坦，条田规范，利于机械化耕作和管理，田间机耕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1.2生产情况

   依托马铃薯脱毒种薯扩繁补贴项目，2013年在3个乡镇建立马铃薯原原种、原种生产基地6000亩，平均亩产1845.05公斤，共生产种薯1107万公斤；在12个乡镇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2万亩，平均亩产2050.18公斤，生产种薯4100万公斤，实现产值8331.2万元，供种面积达34.71万亩。2014年在3个乡镇建立马铃薯原原种、原种生产基地3000亩，平均亩产1840.2公斤，共生产种薯552万公斤，实现产值552万元；在12个乡镇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2.4万亩，平均亩产2034.4公斤，生产种薯4882万公斤，实现产值8151万元，供种面积达36.23万亩。2015年在2个乡镇建立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3000亩，平均亩产达到1816公斤，共生产原种544.8万公斤，实现产值577.5万元；在12个乡镇建立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基地2.5万亩，平均亩产2021公斤，生产种薯5052.5万公斤，实现产值5355.7万元，供种面积达37.32万亩。已形成了完善的脱毒种薯繁育推广体系，即以省农林科学院生物科技研究所为技术依托单位，采用快繁技术在温网室生产脱毒苗、微型薯和原原种；选择气候冷凉、适合繁种的脑山地块进行原种生产；以繁种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建立繁种基地，生产一、二级脱毒种薯。并形成了马铃薯种薯生产和销售网络，种薯供应除满足本县需求外，还销往甘肃、宁夏、新疆、内蒙、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市。近几年，我县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发展迅猛，已达到100多家，在“基地+农户+企业”经营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推广了通过土地流转、租赁经营等模式，进行马铃薯种薯生产，提高了机械化生产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保证了种薯质量。
1.3基地生产基础设施情况

   县马铃薯研发基地占地面积59亩，已建成马铃薯质量检测室307平方米、脱毒室500平方米，温室600平方米，网室13600平方米，种薯贮藏窖6074平方米，机械库765平方米，微型薯贮藏恒温库85.8平方米，拥有组培、病毒检测、土壤化验等相关仪器设备50台（套），农机具20台套，以及部分道路、电力、灌溉、供暖等配套设施。年生产脱毒苗100万株，微型薯150万粒，脱毒种薯6万余吨，集病虫监测防治于一体的马铃薯原种规模化生产已成体系。

   1.4基地所在地种子管理机构情况

    基地建设单位湟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属全额事业单位。技术力量雄厚，现有专业技术人员55名，其中，农技推广研究员2人，高级农艺师10人，农艺师25人，助理农艺师及技术员18人。承担全县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及马铃薯、油菜、蚕豆等作物的种子繁育，通过多年的实践，在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技术方面探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模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基地建设有可靠的技术保证。先后获农业部农牧渔业丰收奖10项，其中二等奖6项，三等奖4项，青海省科技成果奖4项；2008年以来有6人获省部级奖项3项，8人获青海省科技成果证书13项。具备完善的服务体系及雄厚的技术力量，是全县农业发展的支撑点，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业务把关、示范指导、参谋服务、集成创新、中介桥梁的作用。

   1.5当地政府支持种子生产有关政策情况

   近几年，省市县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种子生产，省上每年安排农业种子工程补贴、农作物种子财政救灾补助等项目，安排专项财政资金，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项目补贴范围广，包括麦类作物三圃田建设、新品种引进试验、新审定品种展示示范、麦类品种繁殖、优质豆类原种繁殖、蔬菜种子繁育、黑麦扩繁、杂交油菜亲本种子繁殖、冬小麦示范种植、马铃薯微型薯生产、报审品种病害接种试验等等。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也对我县马铃薯种薯生产给予了大力支持，2008年、2013年申报成功2期农业综合开发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均及时配套了项目地方配套资金，使得项目顺利实施，并通过了省级验收和农业部的专项检查。

2  基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基础设施薄弱

基地基础设施近年来虽然得到了极大加强和改善，还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县马铃薯研发基地生产性基础设施和辅助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从而生产出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脱毒苗和微型薯，保证种源，扩大繁种面积；另一方面要加强各基地繁种田耕地质量建设，完善渠系、道路等配套设施，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2.2 专业人员短缺

从事基地建设的技术人员少，专业知识更新缓慢，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跟不上。需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和技术培训，为基地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3 市场运作缺乏

我县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与广大种植农户之间的连接，以及与终端市场的连接程度都不够紧密，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利益关系和产业链，群众生产和销售仍然处于自发状态，组织化程度低。同时，市场建设滞后，市场的价格调节、产品集散作用没有形成。加工储藏能力不足。需建立有效的市场连接机制，加强种薯辐射推广网络建设，促进种薯生产和销售。
3  基地建设思路和目标

3.1 总体思路

项目建设规划按照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和发展势头，以现有的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为基础，农业项目为依托，扩大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改造改善现有的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步伐，保持优良品种种性特征，建立完备规范的良种繁育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标准体系，推动农业的转型发展，全面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3.2 建设目标

基地建设突出品种优化布局、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生产。利用本县马铃薯研发基地和技术依托单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生产的青薯9号、青薯2号马铃薯原种，建立一级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繁育高质量优质种薯，使良种覆盖率达到100%，产品优质品率达到80%以上。

3.2.1 产品规模目标

项目建设主要解决当前湟中县在马铃薯生产中出现的品种混杂，种性退化，产量不高等突出问题。建立“青薯9号”“青薯2号”优质马铃薯新品种良种繁育基地3万亩，亩产达到2000公斤，生产优质马铃薯种薯6万吨，为马铃薯品种的更新换代提供种源。

3.2.2 质量目标

坚持以质取胜，把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利用县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种薯检测实验室，加强种薯质量检测和市场监管力度，严格禁止剧毒、高残留农药的施用，推广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应用，引导和帮助农民科学用肥、安全用药，从源头保证种薯质量安全，达到绿色产品标准，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

3.2.3 技术目标


良种繁育进行标准化生产，吸收和借鉴其它地区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模式展开技术服务，研究探索适宜当地的科学、完备的标准化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质量卫生安全标准。种薯纯度达到96%以上，块茎整齐度达到75%以上，不合格块茎≤3%。

4  基地建管机制

4.1 组织措施

成立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基地建设的全程管理和协调工作。基地建设单位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村委会相应组建实施小组，由县推广中心主任担任实施小组组长，抽调县乡技术人员进行项目技术承包，具体抓好技术措施的制定、落实及督促检查。

4.2 技术措施

基地建设过程中，实行分级管理责任制，明确分级管理负责人，把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技术人员头上，建立详细的技术管理档案，把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基地建设的顺利实施。

4.3 种薯回收

基地生产的马铃薯种薯根据农户意愿由县农技推广中心收购或自留，县农技推广中心按标准收购后贮藏或在全县调种，供全县下一年示范田生产用种。推广模式上，采取主要以秋季供种，农户分散贮藏为主，推广中心集中贮藏次年春季供应为辅的方式。并与省内其他地区建立供种合作机制，弥补种源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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